第五章  采购需求

一、采购需求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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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
	“十五五”农业节水增效制度政策体系实施方案编制

	数量
	1项

	服务期
	自合同签订之日起6个月内交付成果文件。

	服务地点
	采购人指定地点。

	备注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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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服务需求
1.工作内容：
编制《“十五五”农业节水增效制度政策体系实施方案》和《江西省落实农业节水增效制度政策体系灌区试点实施方案》，明确我省农田精准灌溉制度构建与灌区供水保障能力提升、农业用水计量监测全覆盖与智能化升级、农业水价改革与精准补贴机制、农业用水权交易市场建设与节水激励、节水灌溉技术推广与专业化服务体系建设等具体工作举措。
2.工作要求
（1）时间要求：在规定时间内保质保量完成相关任务，符合行业规范及项目要求，并达到预期目标，项目成果通过江西省水利厅验收。
（2）人员要求：须配备水利类专业中级及以上职称人员不少于6人（含项目负责人）。
3.主要成果：
（1）《“十五五”农业节水增效制度政策体系实施方案》；
（2）江西省落实农业节水增效制度政策体系灌区试点实施方案》。

注：以上服务需求响应供应商必须完全响应或正偏离，任意一项不响应或负偏离投标无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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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商务条件
1.服务地点：采购人指定地点。
2.服务期限：自合同签订之日起6个月内交付成果文件。
3.质量保证期：成果文件经水利厅验收后3个月。
4.付款方式：合同签订后60天内支付合同款的60%，成果验收后30天内支付剩余合同款的40%。
5.检查验收：投标人应严格按采购人指定地点、时间、标准完成服务项目，并保证所有的服务质量达到采购人的要求标准。
6.检验标准：
（1）在规定时间内保质保量完成采购人交给的任务、项目。
（2）严格遵守采购人的所有的规定、制度，不给采购人造成经济和信誉的损失。
（3）项目的执行能够达到采购人所要求的预期目标。
（4）项目成果报告通过江西省水利厅验收。
7.知识产权：
（1）本项目所含成果的所有权归属和使用权归采购人所有。未经采购人书面同意，成交服务商不得在任何时间（合同履行期间及合同结束后）将项目成果（包括阶段性成果及最终成果）以任何形式提供给任何第三方。
（2）成交投标人应保证采购人在使用时不受任何关于侵犯所有权和著作权（版权）等知识产权的指控。如果任何第三方提出侵权指控，成交服务商承担一切与之有关的责任。
注：以上商务条件响应供应商必须完全响应或正偏离，任意一项不响应或负偏离投标无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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